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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 

1．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由各国政府于 1961 年 3 月 30 日在纽约举行的特别国际会议上通

过，并于 1964 年生效。该公约取代了于 20 世纪初缔结的关于阿片剂、大麻和可卡因的条约。1972

年 3 月 25 日在日内瓦通过的《修订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对《单一公约》进行了修

订。 

2．《单一公约》是联合国承认适当提供医用麻醉品对于人类福利不可或缺这一事实以及药物成瘾

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和经济威胁这一事实的结果。因此，《单一公约》旨在使麻醉品的使用局限

于医疗和科研目的，并防止其被转移和滥用，与此同时确保为合法目的可以获得麻醉品。该公约

包括了对种植用作麻醉品原料来源的植物的管制措施、关于国家当局对生产、制造、交易和销售

麻醉品采取管制措施的义务的规定，以及关于成瘾者的医疗和康复的规定。 

3．《单一公约》还强调了国际毒品管制局在确保用于医疗和科研的麻醉品的供求之间的平衡以及

帮助防止非法药物种植、生产、制造、贩运和使用方面的作用。《单一公约》强调必须开展合作

和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处理与药物滥用有关的问题。 

4．《单一公约》具有普遍适用性。即无论是否为该公约的缔约方，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其中的一

些规定。《单一公约》的序言提及了它的普遍性质，因为公约的出发点就是缔约各方对人类健康

和福利的关注，以及它们考虑到防止麻醉品滥用的有效措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所有

国家都必须在实施《单一公约》中发挥作用，以确保为医疗和科研目的可以适当地获得麻醉品，

同时又将它们的获取限于对它们的正当需求。这一点尤其可以通过普遍适用药物需求估计制度得

到保证，本培训手册第 2 部分对这一制度作了详细的说明。 

5．截止 2005 年 8 月，在 210 个国家中，有 181 个已成为经过 1972 年议定书修订的《单一公约》

的缔约方，只有 3 个国家仅为《单一公约》的缔约方。 

二、国际药物管制机关 

6．根据《单一公约》第 5 条的规定，主管国际麻醉品管制的两个国际机关是麻醉品委员会（麻

委会）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合作机关是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 

7．麻醉品委员会（麻委会）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个附属机构，由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它是

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处理所有与药物有关的事项包括与《单一公约》的宗旨有关的事项的核心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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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麻委会提请麻管局关注与麻管局的职能有关的事项，并就实施《单一公约》的宗旨和规定

提出建议，其中包括科学研究方案和交换科学技术情报。它提请各国注意它所通过的决定、建议

和决议，以便各国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最后，麻委会有权确定是否在《单一公约》的附表中添

加新的物质，或者是否将所列药物转入另一附表或删除（见“国际管制物质”一节）。 

8．按照《单一公约》第 3 条的规定，卫生组织在药物管制系统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咨询机

构。在附表中增加麻醉品、删除麻醉品或将其从一个附表转到另一个附表（见“国际管制物质”

一节）时，麻委会必须考虑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论和建议。和公约缔约方一样，卫生组织有权

启动这种修改程序。此外，按照《单一公约》第 9 条的规定，麻管局 13 个成员中的 3 个由卫生

组织提名。 

9．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是为实施联合国各项药物管制条约而设立的一个独立的准司法管制机关，

它于 1968 年通过《单一公约》设立，并取代在此之前监督公约实施的国际条约机构。麻管局的

工作就是要确保为医疗和科研目的可以获得适当的药物供应，并确保不发生从合法来源向非法贩

运的转移。为此目的，麻管局施行麻醉品估计制度和麻醉品统计报告制度，本培训教材第 2 部分

和第 3 部分分别对此作了阐述。 

10．除了麻委会和麻管局外，《单一公约》还向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和联合

国秘书长赋予了与国际麻醉品管制制度有关的职能： 

• 大会决定国际药物管制机关的预算事项。大会和/或经社理事会必须审查和批准麻委会有关

《单一公约》的所有决定、建议或决议，但根据第 3 条作出的决定（管制范围的变化）和次

要的决议（例如，没有财务影响或涉及到已经接受该决议的专门机构的决议）除外。经社理

事会还是麻管局的选举机关，并可以为各方和麻管局提供讨论公约某些条款的适用问题提供

一个论坛。 

• 秘书长是《单一公约》及其议定书以及麻委会根据第 18 条要求缔约各方提供的资料的保存

机关。后一资料包括公约在缔约方领土上实施的年度报告、相关国内法律法规的文本（详细

程度由麻委会根据非法贩运案件的情况确定），以及主管机关的名称和地址。秘书长还向麻

委会和麻管局提供秘书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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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就《单一公约》而言，派驻在奥地利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事处执行主任代表秘书长。 

三、国际管制物质 

1．麻醉品及其制剂 

11．目前，《单一公约》管制 118 种麻醉品及其制剂。它们包括鸦片及其制剂（包括吗啡、可待

因和海洛因）、大麻、可卡因等天然产品，以及芬太奴及其相似物、美沙酮和哌替啶等合成麻醉

品。该公约对不同组的药物或药物制剂规定了严格程度各不相同的管制措施，各组药物或药物制

剂分别列入公约所附的四个附表：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和附表四。各附表根据附表所包括药

物的依赖性、易滥用性和治疗用途加以定义。公约第 2 条对前述附表所载药物作了详细的规定，

并提到公约其他条款所载的相关规定。 

12．根据定义，麻醉品是指附表一和附表二所列的物质。附表一和附表二中的麻醉品盐状物、异

构体和异构体盐状物受与药物本身同样的管制。附表一中的麻醉品的酯、乙醚以及酯和乙醚的盐

状物也要受到管制。 

13．附表一包括了有高度成瘾性和易被滥用性或可以转化为有类似成瘾性和易被滥用性的药物的

物质。这其中包括大麻和大麻酯（以及浸膏和大麻酊）、麻醉品原料（古柯叶、罂粟草浓缩物、

鸦片）、效力较强的鸦片止痛剂（吗啡、羟二氢可待因酮）、芽子碱-可卡因类药物以及大量的合

成药物（芬太尼及其类似物、美沙酮）。 

14．附表二包括了比附表二成瘾性和易滥用性小的物质，如可待因及其衍化物。 

15．附表三包括了含供正当医疗用途的麻醉品的制剂，这种麻醉品的化合方式使得这种制剂有可

能被滥用，而且不容易提取碱基药物。 

重要说明： 

附表三的制剂由于其化合方式而免于某些管制措施。各国不必要求对附表三的制剂实

行进出口许可，也不必向麻管局提供这些制剂的任何估计数或统计报告（进口、出口、制

造、消费或库存）。然而，各国必须提供关于用于制造附表三的制剂的麻醉品数量的资料。

关于附表三中包括了哪些制剂的详细说明，请查阅受国际管制的麻醉品清单（黄表）第 2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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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附表四包括了附表一所列、被认为在其成瘾特性和滥用可能性方面极为有害的一些药物。附

表四中的物质被假定很少用于医疗实践，而且各国可能对其制定了特别管制措施。附表四中的所

有药物还必须包括在附表一中。各国还可以选择在其认为必要时禁止附表四中的药物。 

17．附表三以外的麻醉品制剂原则上受到与其所包含的药物同样的管制措施。然而，有以下一些

例外： 

• 就这些制剂而言，不需要不同于涉及碱基药物的估计数字和统计数字（本培训教材第 2 部分

和第 3 部分分别详细阐明了对估计数和统计报告制度的要求）。 

• 特许制造商不必定期获得详细说明拟生产制剂的种类和数量的许可。 

• 这些制剂的贸易和销售不需要许可证。 

18．在这一方面，应当指出的是，《单一公约》规定的麻醉品附表不一定与各国药物管制立法中

所载的药物附表一一对应。 

19．麻管局每年都出版受国际管制的麻醉品清单，即黄表，目的在于协助政府官员，尤其是药物

管制行政和海关的官员执行《单一公约》要求的管制职能。黄表每年更新一次，以便包括麻醉品

委员会就麻醉品的列表所作的决定以及向麻管局提交的任何新的相关数据（新的同物异名、注册

商标等等）。 

2．麻醉品植物和植物材料 

20．虽然按照《单一公约》的定义罂粟、古柯叶、大麻植物、罂粟草和大麻叶不是药物，但它们

仍然受该公约管制。管制措施包括： 

• 报告罂粟种植面积的估计数和统计数字以及其地理位置。 

• 报告罂粟草的国际贸易（并要求进出口许可）。 

• 允许种植罂粟、古柯树和大麻植物的国家设立全国性机构，以便对这种种植进行管制并管理

所产生的作物。 

• 在认为必须保护公众健康和防止非法贩运时，禁止种植罂粟、古柯树或大麻植物（缉获并摧

毁非法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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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为防止滥用和非法贩运大麻叶所必需的措施。 

3．管制范围的变更 

21．《单一公约》的管制范围可以按照第 3 条的规定加以变更：“缔约国或世界卫生组织根据情报

认为有修订任一附表的必要时，应连同其所根据的情报通知秘书长”。秘书长应按要求将该通知

转发各缔约方、麻委会和/或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应向麻委会提供关于该事项的医学和科学意见，

而麻委会在考虑到这一意见的情况下，可以把药物加到附表中、删除药物或将其从一个附表转移

到另一个附表。按照同一程序，麻委会还可以根据卫生组织的意见决定将某些麻醉品制剂添加到

《单一公约》附表三中获从中加以删除，从而使它们免于某些管制措施。 

22．麻委会关于变更麻醉品管制范围的决定，经任何缔约方在收到决定通知之日起 90 日内提出

请求，须经过经社理事会审查。审查请求连同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应寄送秘书长。秘书长应向麻委

会、卫生组织和所有缔约方转送审查请求的副本和相关资料，并请它们在 90 天内提出评论意见。

经社理事会在确认、改变或推翻麻委会的决定时可以考虑到这些评论意见，经社理事会的决定是

决定性的。在经社理事会审查期间，麻委会原来的决定仍应有效。 

23．秘书长必须将麻委会与管制范围变更有关的任何决定通报所有国家、卫生组织和麻管局。决

定在它们收到这种通报之日对所有各方生效，即各国必须采纳并立即开始实施。 

四、国家药物管制制度 

24．关于《单一公约》，各国都负有某些一般性义务，其中包括采取为落实公约规定和在执行过

程中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所需的行政和立法措施。在遵守公约规定的情况下，各国还必须把药物

的生产、制造、进出口、销售、贸易、使用和拥有仅限于医疗和科研目的。 

25．根据《单一公约》第 17 条的规定，各缔约方应当设有特别管理机关，负责施行公约的规定。

该管理机关必须协调各部和政府办公室在保健、社会福利、司法、执法等领域与落实条约规定有

关的工作。这可能尤其包括有权颁发麻醉品进出口证书和许可的国家主管机关、管制麻醉品国内

生产/制造的当局、生产/制造麻醉品的国有企业、有关预防和处理药物滥用的机构以及负责对麻

醉品非法贩运采取预防和打击行动的执法当局。 

26．应当指出的是，特别管理机关并不一定指的是单一机构，尽管可以指定单一机构如外交部作

为代表政府与国际药物管制机构进行对话的机构。特别管理机关完全可以是一个不同部门与参与

实施《单一公约》的机构之间协调一致的有效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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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麻醉品需求估计 

27．一国要想拥有足够的麻醉品或阿片原材料满足其人民的医疗和科研需要，就必须能够充分确

定其这些方面的需求。《单一公约》第 12 条和第 19 条规定了药物需求估计制度，以便以适宜的

方式确定这些需求。各国的药物管理当局负责确定这些估计数。 

28．估计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把各国麻醉品的供应量限制在正当用途、维持适当库存和合法出口所

需的数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转用于非法药物交易的风险。如果对需求的估计过低，国家可能

无法满足特定年份其人民的医疗对麻醉品的需要，这是因为一国制造或进口的麻醉品不得超出麻

管局对该国已确认的估计数，出口国出口的麻醉品也不允许超出进口国相应的估计数。本培训教

材第 2 部分对麻醉品估计制度作了全面阐述。 

2．种植、生产和制造 

29．《单一公约》第 19、20、23、25、26 和 28 条规定各国对罂粟、古柯树和大麻植物的非法种

植实行管制。按照这些条款的规定，并通过其国家药物管制制度，各国应该能够提供罂粟种植面

积的估计数和统计报告，并在罂粟、古柯树和大麻植物的种植威胁到公众健康时对其加以禁止。 

30．如果一国允许为生产鸦片而种植罂粟，它就应该设立全国性鸦片管理机构，由它指定拟种植

的面积、为种植者颁发许可证并严格管理该作物的交易、销售和库存。如果一国为生产鸦片以外

的目的种植鸦片（即为提取生物碱、烹饪、装饰或园艺目的生产罂粟草），那么它应确保不会从

这种罂粟中生产出鸦片。除关于管制用于提取阿片剂原材料的罂粟种植的这些规定外，经社理事

会还作出了好几项决议（另见下文第 35 段）。 

31．如果一国允许种植古柯树和大麻植物（用于生产大麻或大麻酯），它就应当实行与对种植生

产鸦片用罂粟类似的管制制度，其中包括设立全国性管制机构。《单一公约》不适用于种植工业

用（纤维和种子）或园艺用大麻植物。 

32．如果一国禁止种植鸦片和大麻植物，该国还应当缉获并处置这些非法栽培品种。对非法种植

应当按照《单一公约》第 36 条进行处罚（见下文第 53 段）。 

33．根据《单一公约》，生产一词仅适用于从取得鸦片、古柯叶、大麻和大麻子的植物中将它们

分离出来。生产不同于以下定义的制造，本培训教材第 3 部分“理解关键概念”一节进一步阐明

了它们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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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有关合法生产鸦片、古柯叶、大麻和大麻酯的规则见于《单一公约》第 20、23、26、27 和

28 条。关于鸦片的其他条款载于第 19 条、第 21 条之二和第 24 条。根据这些条款，各国有义务

把这些药物的生产仅限于医疗和科研目的、提供这种生产的统计报告并提供鸦片产量的估计数。

对非法生产麻醉品应当按照《单一公约》第 36 条进行处罚（见下文第 53 段）。 

35．关于为国际贸易的目的生产阿片剂原材料，各国应当与麻管局进行合作，以便在这些材料的

全球供求之间达成平衡。这就意味着要避免生产不足或过量生产以及避免转用于非法贩运。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关于这一主题的相关决议强调了各国政府在维持鸦片和其他阿片剂原材料的这种

平衡方面的作用的重要性（见本培训教材附件中最新的一份决议）。 

36．根据《单一公约》所作的定义，制造一词适用于生产以外（见上文）、获得药物的所有过程，

其中包括提炼以及把药物转化为其他药物。公约第 19、20、21、29 和 34 条对管制麻醉品的制造

做出了规定。这些条款规定，各国必须提供关于用于制造其他药物的药物、附表三中的制剂（见

上文第 15 段）和《单一公约》未包括的物质的数量的估计数和统计报告。此外，各国还必须能

够提供合成药物制造量估计数和关于已制造出来的麻醉品《单一公约》附表一和附表二规定的麻

醉品）的统计报告，并将这种制造仅限于医疗和科研所需的数量。关于如何报告麻醉品制造的估

计数和统计报告的说明，请分别参照本培训教材第 2 部分和第 3 部分。 

37．使各国能够对麻醉品的制造作出估计和限制的管制措施包括管制开展或从事麻醉品制造的所

有任何企业，以及颁发执照、监督和检查制造这种药物的工业企业。国家当局还必须要求特许制

造商定期取得许可证，其中要详细列明他们有权制造的药物的种类和数量（制剂不需要有定期许

可证）。此外，国家当局还必须在顾及当时的市场条件的情况下，防止药物制造商拥有的药物和

罂粟草的数量（库存）累积超过正常开展业务所需的数量。对非法制造麻醉品应当按照《单一公

约》第 36 条的规定进行处罚（见下文 53 段）。 

3．国内贸易和销售 

38．为确保《单一公约》管制的麻醉品所涉及的活动限于医疗和科研用途，公约第 30 和 34 条规

定，药物的国内贸易和销售应当根据许可证进行，被许可人应当具备充分的资格（另见下文第 5

节）。各国政府必须管制这种贸易和销售所涉及的所有人和任何企业，以及发生这种活动的企业

和地点。 

39．和对药物制造商所做的一样，各国还应当防止贸易商、经销商和其他授权实体累积过多数量

的麻醉品和罂粟草。关于分配，各国必须要求有医疗处方才能给个人配制附表一中的麻醉品，而

且如果认为必要，各国还可以要求这些药物的处方开在正式的表格上，而这些正式的表格将由主

管当局或授权的行业协会以存根簿的形式发出。各国政府还可以选择对药品的标签和包装进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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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40．应当指出的是，就《单一公约》附表二中药物的零售贸易或零星分配而言，不需要采取特别

的措施防止库存累积，不需要发给医疗处方，也不需要在标签中显示准确的药物成分。 

4．国际贸易 

41．《单一公约》第 31 条载有关于麻醉品国际贸易的特别规定。各国必须通过管制麻醉品的进出

口的方式参与管制国际贸易。该条规定麻醉品的进出口限于进口国的估计需求（本培训教材第 2

部分对药物需求估计制度作了详细的说明）。还有规定要求对自由港和自由区进行管制和监督、

禁止某些交易（如出口到某一邮政信箱）、要求扣留不附有单证的发运货物，等等。 

42．第 31 条中最重要的规定是要求对受公约管制物质的进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的规定，以及界

定这一制度运作方式的规定。各国都应当设立有权颁发麻醉品进出口许可证的主管当局，并且必

须向秘书长通报该主管当局的名称和地址（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转交）。 

43．以下段落对该许可证制度项下麻醉品进出口的动态作了说明（另见第 49 段之后的简化流程

图）。 

44．进口国的主管当局在批准任何进口之前必须弄清楚以下事项： 

• 麻管局已对其希望进口的药物的估计数加以确认。 

• 其希望进口的数量不超过对该药物总的估计数，同时考虑到已经订购的数量并排除该年重新

出口的数量。注：本培训教材第 2 部分对为取得估计总数所作的计算作了说明。 

• 如果该国对该药物没有估计数，或者如果该估计数太低，则国家主管当局应当向麻管局提供

补充估计数，并说明必须补充的理由。进口国必须等到麻管局确认补充估计数之后才能批准

进口。 

• 进口商持有当前有效的麻醉品贸易和/或分销许可证（但国有企业或行使治疗或科研职能的医

生、牙医、兽医或科学家除外）。 

45．一旦签发进口许可证，应当向出口国主管部门寄送一份。应当发给进口商两份（进口商然后

向出口商寄送一份，并保存另一份用于海关申报）。应向进口国海关当局寄送一份，进口国主管

当局另留一份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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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出口国的主管当局在批准任何出口之前必须弄清楚以下事项： 

• 目的国主管当局已经签发格式齐备的进口许可证。如果对该文件的真实性有怀疑，出口国应

当联系麻管局和/或者进口国国家主管当局加以澄清。 

• 目的国有它谋求进口的药物的估计数。如有疑问，出口国也应当联系麻管局和/或者进口国国

家主管当局加以澄清。 

• 进口许可证中要求的数量不超过目的国估计的总数，同时考虑到向该国的已知出口量，并扣

除可能已经发生的重复出口量。如有疑问，出口国应按上述程序办理。 

• 出口商持有允许其进行麻醉品贸易的有效许可证。 

47．一旦签发出口许可证，应当向进口国主管部门寄送一份。应当发给出口商两份，其中一份必

须跟随发运货物。应向出口国海关当局寄送一份，出口国主管当局另留一份存档。 

48．进/出口许可证应当以标准格式制作，并采取防伪措施。进/出口许可证样式应提交麻管局，

并应载有下列资料：药物名称（尽可能提供国际非专利商标名）、拟进/出口的数量、药品形式、

出口商和进口商的名称和地址、进/出口必须完成的期间以及在以制剂进/出口的情况下该制剂的

名称。出口许可证注明相应的进口许可证的编号和日期以及签发机关的名称。 

49．在收到发运货物后，进口主管当局应当退回随附的出口许可证并加上批注，证明实际进口的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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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进口许可的简化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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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查和监察 

50．根据《单一公约》第 34 条的规定，所有涉及麻醉品的主管当局、制造商、贸易商、医院和

科学家必须保存显示这些药物处置情况的记录至少两年。此外，国有企业中所有负责监督麻醉品

生产/制造或贸易的人都必须具备担任该职务的适当资格。 

51．尽管第 34 条的标题提到了检查，但该条的正文并不包括关于检查的任何具体规定。这其中

的原因是，在起草《单一公约》之时，这样的明示规定被认为是多余的，因为无论如何各国政府

都会把检查作为其管制措施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应当指出的是，检查也不应当敷衍了事，而应

当是频繁的和彻底的，足以确保对麻醉品贸易各个阶段（种植、制造、贸易和分销）进行管制和

监督的其他措施得以有效地进行。 

52.检查内容可以包括：麻醉品的特许种植者（生产者）、制造商、贸易商和分销商是否达到了取

得这种许可证的标准（道德和技术上的限定条件），公约所要求的麻醉品记录全面、真实、充分。 

6．执法 

53．根据《单一公约》第 35、36 和 37 条的规定，各国必须在适当顾及其宪法、法律和行政制度

的情况下，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开展合作，预防和打击非法药物贩运活动。各国应当确保麻醉品的

非法种植、生产、制造、提炼、配制、拥有、出售、购买、分销、分发、运输、交付、居间买卖、

进口和出口根据国内立法都是应予惩处的犯罪行为。实施这种犯罪过程中所使用的或准备用于这

种犯罪的药物、药品和设备应予缉获和没收。此外，当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同时也是药物滥用者时，

各国可以选择《单一公约》第 38 条中规定的治疗（见下文第 54 段）。 

7．预防和治疗 

54．根据《单一公约》第 38 条的规定，各国应当采取一切措施预防药物滥用，并向药物滥用者

提供诊疗、教育、护理、康复和融入社会的服务。各国政府还应当尽一切努力培训或促进培训履

行上述职能的人员。该条还设想了其他一些举措，如药物滥用研究、公众宣传和预防运动。 

8．向麻管局报告 

55．根据《单一公约》第 19 和 20 条的规定，各国有义务向麻管局提供其领土上的麻醉品估计数，

以及麻醉品进出口和流动情况的统计报告。本培训教材第 2 部分和第 3 部分分别详细阐述了估计

和统计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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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管制措施 

56．最后，根据《单一公约》第 39 条的规定，国家药物管制可以实行比公约规定更严格的管制

措施。 

“虽有本公约所载各项规定，并不妨碍、亦不应视为妨碍缔约国采取较本公约所规定者更为

严格或严厉的管制措施，有不妨碍或视为妨碍缔约国对附表三的制剂或附表二的麻醉品规定应依

适用于附表一内麻醉品的一切管制措施办理或以其认为必须或允宜适用以保护公共卫生与福利

的一部分管制措施办理。” 

 
 

 


